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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撬租赁合同

出租方:方遐,塞团.上海:簋设I,机.槭∷擅搬~公且

删 方:上匾康:褰.鲣.邂搬 -俎_



厂房租赁合同

甲方 (出 租方 ): 万 圆集团上海建 机械有限公司

/ 住所 : 上海市 东新 区金丰路 455
ˉ
丁

营业执照号码 : 913101157 742B

法定代表人 : 同

委托代理人: }~∶

.-!.1-.∶ :::i::∶∶∶

乙方 (承租方 ): 上海 制冷设各有限公 司

住所 上直立浦东新区金丰路 455一号
一2 幢厂房

营业执照号码 : 9131011 778‘1773668D

邮编:_2mZ丕 _

联系电话: 0215匹 829()7

联系电话 : 021—
—58582907

由阝编 201201

联系电话 : 1331168629⒌ _法定代表人 苴_卫_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》
(以下简称

“
《条例》
”)等法律

法规,并结合 《关于本市加强租赁厂房和场所的生产、消防、特种设备安全的意见》
(沪府

办发[200创 34号文印发,以下简称
“
《安全管理意见》

”),甲 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

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,经过协商一致,就乙方承租甲方可依据出租的厂房事宜,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出租厂房情况

1-1甲 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本市 浦东新丨叉 革 路 55号 2-E嶂 厂房 C4 31^13平 米 )

塑~L堇玉直 童腱 ll∶1赢.鱼盥蔽更姒n(以下简称
“
该厂房
”
)。 该厂房出租建筑面积为嗖1鱼廴平

方米,二层办公室出租建筑面积为 200平方米。本厂房未设定抵押。

1-2甲方作为该厂房的所有人与乙方建立租赁关系,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1-3该厂房原规划设计的生产使用性质为王业,甲方提供行车等设备给乙方使用,乙方

负责对设备的维修和保养,在使用期间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有拆除、转租等未经甲方许可

的行为,如乙方违反,甲方将追究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,可以从租赁保证金予以扣除,不

足部分,将依法追究。乙方向甲方支付设备使用费每台行车每月 500元 ,设各的安检费用

由甲方负责。合同到期后 ,如果甲方要求乙方办公室行车梁支撑恢复到原位,乙方无条件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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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li号 名称

'

额定起重量 跨度 数量 出厂日期 出厂编号 设 备 编

号

制造产￥l位

电动单梁起重机 5T 15* 20136.26 LS13060067 烟台力士

电动单梁起重机 5T 15米 2013,626 LS13060068 烟台力士



第二条 租赁使用性质和生产用途

2-1甲方己查验乙方的营`|L执照、相应生产经肯资质证书或者拟从事的生产经营范围。

乙方向甲方承诺,租赁该厂房严格按照经核准的生产经营范ul和 该厂房原规划设计的生产使

用性质,用于从事基配迦上的产品生产 c

2-2乙方保证,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面 |司意,或未获得安全生产 |监管、消防等有关

部闸批准,不擅自改变该厂房规划设计的生产使用跬质,从事上款约定之外的其他活动。

第二条 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

3-1甲 乙双方约定, li|ll△ i -I∴ |Ⅲ∶| i ilˉ ;|⋯△△ili i1|II

3-2租赁期满、乙方应如期返还该厂房和有关设施设各,乙方所交付的设备要确保完好 ,

处于可以1I常运转使用状态。乙方需继续承租的,则应十租赁期满前~2_个 月,向 甲方提

共租书面要求,经 叩力同意后,双方应重新签订厂房租赁合l司 c

:|l1-q条 租金、支付方式和限期

1-1 LF|、 乙双方约定,该厂房租金 2g业型~元 /月 ,工层办公室和金 △型~元 /月 ,行车开H

|I∶ 匹)()元 /月 ,本 合冂租金合计217292兀 /月 c本合同午租金共计人民币~丕075qJ~元 (大

ˉ
≡Ⅰ△F生生2±基且上iⅠ i己生里工整 ), |I△ iⅡ∷—̄ l i∵ ∷⋯

∷∶
~Ⅱ
|i|△

~`∶  ∷.|.I● /| 
·
i

li l illt· .I·△ i。

~-2乙方支们和金的式如 卜 :乙方每季度支们一次租金,提 lif一 个月支付下季度1H金。

'Fi金
·
转账/支票形式支亻1             矿

∶二工子 午证金和其他相关费用:

=-∶ 本出租合同的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~mm()~元 (大写:~」主益担五i上i丘远-整_),I

tˉ
·
|△ I ||∶ 、 |`● l。 9∶ ∷

∷
 ∶I| i。

t il三 天乐乓 j|川 ,在 乙方已向甲方交清 J'全部应付的租金及因租赁该厂房所产△的 一切费

ll],÷
=?i台

i司规定向甲方交还承租的厂房、设各后,甲方收取的和赁保证金在十个工作日

内无思 |三还乙心
^=

弓一2△赁期问,使用该厂房所发生的水、电、燃气、通汛、设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5-3乙方承担的上述费用,支付方式和时间。

支付方式:以现金/转账 /支票形式支付

支付时间:每月 23日 前

5-4水电费计算以甲方财务计算为准 ,该 电费包含了变压器与线路损耗费,水费包含了

污水排放费 c



第六条 厂房的使用要求

6-1甲 、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刚,应根据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以及 《安全管理意

吧》第工、
=、
Ji条的规定,同时订立 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作为合同附件 (二 ),明确租

赁双方的生产、消防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。

6-2甲 、乙双方约定 ,租赁期间,该厂房如有损坏,属 于乙方原因造成的,由 乙方负责维

|多 .l属 于正常白然损坏的归甲方负责,有关设施设备损坏或者发生故障,由 乙方负责维修。

6-3租赁期问,甲 、乙双方根据 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的约定,保证该厂房及设施设备

t于正常的叫使用和安全的状态。甲方在履行安全管理职责,对该厂房进行检查时,乙方应

二以配合。凡发现乙方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,叩方有权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传知乙力,贞令乙

ˉ
∵辶仃整改。在和赁期间,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乙力自行承担 c

6-1乙方增设特种设各,或者另需装修、改变技术下艺或改造有关设施设各的,应事先

:甲 方的书面 l司意c其中按规定必须报有关部门审批的,则应由乙方报有关部闸批准后 ,

1^· J|二
’于:

I~~二 |^房返还时的状态

~—
∶谂甲方同志乙方续租外,乙方应在本合同的租期 |耐 iit后 的~1-上~日 内返还该厂历

r ~∶∷tI扛设各,未经甲方 l司意逾期返还的,每逾一冂.应 向甲方支付同期和金上卫二元/

∶
: Jˉ L-{t均 租金.                     “

~—
_∠ ;返还该厂房和有关设施设各,应当符合 LL常使用后的状态。返还时,经 甲方验

īFilf‘ |∶Hu结清各自应当承担的费用 c

|∶ 、三 J1△ 、转让和交换

y-lj△△
tˉ 己在本合同补充条款中同总乙方转租外,乙方在稆赁期内不得将该|^房和没

各=i|`ftr i叶 租给他人。

卜一i乙 方共·且该厂房,应按规定【9水和方签订 {)I面 的转租合同,并依据原签订的 《安个

生产莒珏 I li(,由 甲、乙双方 与接受转相方签订 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。

8-3在 租赁期内,乙方将该厂房转让给他人或与他人承租的厂房进行交换 ,必须事先征

得甲方书面同意t转让或交换后 ,该厂房承租权的受让人或交换人应与甲方签订租赁主体变

更合同并:上续履行本合同及 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。

8-4在租赁期内,甲方如需出售该厂房,应提前 3个月通知乙方。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

优先购买权。乙方放弃优先购买权 ,不影响乙方包括承租权在内的任何其他权利的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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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合同终止和合同解除的条件

9-1甲 、乙双方同意在租赁期内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本合同终止。双方互不承担违约

责任,租金按实计算,多退少补。

(一 )该厂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依法提前收回的。

(二 )该厂房因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征用的。

(三 )‘该厂房在租赁期内被签定为危险厂房,或者因不可抗力导致毁损,灭失的。

(四 )甲方已书面告知乙方该厂房在出租前已设定抵押,现被处分的。

9-2甲 、乙双方同意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。违反合同

的一方,应向另一方按月租金_2 倍支付违约金。

(一 )甲方未按时交付该厂房和有关设施设备的,经乙方催告后~10~日 内仍未交付的。

(二 )甲方发现乙方未按 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认真履行其管理职责,存在安全生产隐

患,且书面告知乙方责令其整改,乙方整改不力或逾期拒不整改的。

(三 )乙方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和相关部门的批准,擅自改变该厂房规划设计的生产使

用性质。

(四 )乙方未征得相关行政部门同意和经安全生产监督、消防等有关部门的批准,即增

设、改造特种设备,或者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存储、使用危险物品或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。

(五 )乙方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,擅自转租该厂房、转让或与他人交换该厂房承租权的。

(六 )乙方逾期不支付租金超过_1旦~日 的。

(七 )乙方逾期不支付第五条中的各项费用累计超过人民币 1万元的。

(八 )乙方在出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

10-1该厂房和有关设施设备交付时存在缺陷的,甲方应自交付之日起的 15日 内进行修

复。逾期不修复的,甲方需减少租金并变更有关租金条款。

10-2非本合同规定的情况,甲方在租赁期间擅自解除本合同,提前收回该厂房的,甲方

应按提前收回天数的租金的~2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若支付的违约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 ,

甲方还应负责赔偿。

10-3租赁期间,根据本合同第六条的约定,甲方或乙方不及时履行本合同约定的维修、

养护责在,致使厂房和有关设施设备损坏,甲方或乙方应承担各自的赔偿责任。

10一4乙方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或者超出甲方书面同意的范围和要求,擅 自改变厂房建筑

结构,违反有关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规定,进行电力线路等装修工程,改变技术工艺或生产

设施的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厂房和有关设施设备原状或赔偿损失。

5



10-5非本合同规定的情况,乙方在租赁期间中途擅自退租的,乙方应按提前
退相天数的

租金的 2倍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若违约金不足抵付甲方损失的,乙方还应负责赔偿
。甲方

可从租赁保证金中抵扣。保证金不足抵扣的,不足部分则由
乙方另行支付。抵扣后如有剩余 ,

甲方应当将剩余保证金立即返还给乙方。

第十一条 解决争议的方式

11-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管辖 c

11-2甲 、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,应 协商解决;i办向解决不成的,双方

可忐选择下列第工工种方式解决 :

(一 )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;

(L二 )依法向~氵⒈J;生鱼:2⊥~人 民法院起诉。

=十
工条 其他条款

12-1本合同自双方加盖企业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-⒈效。

lL-2本合同未尽事宜,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,可订立补充条款。本合同补充条款及附

-I IJ本 合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,本合同及其补充条款和附件具有
·J等效力。

∶L-3甲 、乙双方在签署本合l司时,刈 各白的权利、义务、责任清楚明FJ,并愿按合同规

t· ^I`行 。如一方违反本合同,另一方有权核本合同规定索赔。

1L-1本合l司连同附件一式~上L份。其中: 甲、乙双方各持】份,均具有同等效力
。

∶~—:本 合同生效后,甲 乙双方原签订的厉屋和赁合同同时废止,一切以本合同为准
。

甲方帐号如下 :

帐号名称:~立屋型廴旦旦2豇整:蓝立凵匪互卫凵生叟~

帐户号码:上Ⅱn堕鱼垒12渔m凶茎n~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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